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专业带头人

岗位设置与管理办法

一、专业带头人岗位设置原则

原则上在学院已开设三年以上、已有一届毕业生的专业中设置专业

带头人，每个专业设专业带头人岗位一个，坚持成熟一个设置一个的原

则，以确保质量。

二、任职条件

专业带头人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一）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二）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校事业发展，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奉

献精神，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三）能独立承担 2 门及以上专业核心课程的讲授工作，教学效果

好，在评教中，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

（四）具有本专业核心技能培养的实操能力，能指导本专业的实训、

实训课程，有较长的实践教学经历。

（五）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动态，对专业发展有较强的预见性，

有较强的领导、协调和组织能力，作风民主，办事公道，有创新精神，

能组织本专业建设与改革。

（六）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较好地承担学校安排的教学和教科

研任务，年龄一般在 50周岁以下。特殊情况下年龄可适度放宽。

（七）具有双师资格和能力的专任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三、岗位职责

（一）研究专业建设方向，确立专业特色，制订专业发展规划，组

织实施专业建设方案。

（二）组织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为专业调整和改造提供依据。

要求每年提交一份专业建设咨询报告。

（三）根据专业发展需要，提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意见，协助做好

本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四）开展专业教学改革，负责本专业的课程建设、组织教材开发

和实训基地建设。

（五）每年在本专业范围内至少作一次学术报告。

（六）组织本专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和申报对外合作项目、国家和

市教科研研究课题，扩大本专业影响。

（七）组织做好各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的申报工作和接受上级部门

对专业建设的检查与评估。

（八）在任期内至少主持一项校级以上专业教改项目，或一项校级

以上科研或技术开发项目。

（九）完成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

四、专业带头人的选拔程序

（一）系（部）评议推荐。学院组织评议组进行考核评议，确定推

荐人选报人事处。系（部）推荐前应在系（部）内公示三天，如无异议，

方可推荐。

（二）人事处进行资格审查。



（三）提交院学术委员会审议，投票表决确定各专业带头人人选。

必要时可组织专家组评议。

（四）对确定的专业带头人人选，由院长聘任，并签订聘任合同。

聘期为三年。

五、专业带头人的管理与考核

（一）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对专业带头人实施动态管理，严格考

核。

（二）对专业带头人采取年度考核和任期届满考核两种方式进行。

年度考核主要考核其履职情况及专业建设方案实施情况；任期届满考核

主要考核其履职情况及专业建设成果。由主管院领导、人事处、教务处

等职能部门组成考核小组负责考核。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档次。对表现突出，成绩显

著的专业带头人在下一轮聘任中予以续聘，对名不符实，不能胜任本岗

位工作者予以解聘，并取消其专业带头人称号。

六、专业带头人的待遇

（一）授予“专业带头人”称号。

（二）在进修学习、学术研讨、科研课题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积极为专业带头人创造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条件，使他们在专业建设

与开发中发挥主导和带动作用。

七、其它

对单独建制的公共必修课教研室或教学机构，其专业（或学科、课

程）专业带头人的设置与管理，原则上参照本办法进行。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18 年 3月


